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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2� � � � �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6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4年8月30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

七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20日14时30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20日上午9:

15至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20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

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8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0,817,341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25.0308%，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1,762,14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384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8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055,195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6461%。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28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8,139,939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7.7158%。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9,084,744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7.0697%；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8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055,

1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461%。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份349,995,8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7658%；反对股份728,17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2076%；弃权股份9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26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107,318,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的99.2404%；反对股份728,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6734%；弃权股份9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863%。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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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莱维回购公司所持其42.8725%股权进展暨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暂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3,799.40万元及利息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

一、科莱维回购股权进展及公司提起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14日，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湖北科莱维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莱维” ）、张帆及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益维康源” ） 签署 《股权回购协议》， 科莱维拟以15,120.69万元回购公司所持科莱维

42.8725%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3月15日、2024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2024-011、2024-014号公告）。

因科莱维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剩余的定金200万元及股权回购款3,599.40万元，为此，

公司就与科莱维、 张帆及益维康源股权回购纠纷向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申请，并

于近日收到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通知，法院已受理该诉讼申请。

二、本次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内容及理由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张帆

被告三：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定金200万元及利息。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3,599.40万元及利息。

3、 请求依法判令原告享有被告二出质股权折价或以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

4、 请求依法判令原告享有被告三出质股权折价或以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

5、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三）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三被告于2020年7月21日及2021年12月10日分别签订了《关于湖北科莱维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关于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原告累计向被

告一投11,998万元，共取得乙方42.8725%股权（其中2.8725%股权为2021年业绩补偿所得）。

被告一未能在业绩对赌期间完成承诺业绩，按照《关于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之

投资协议》第3.10条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三被告回购原告所持有的被告一全部或部分股权。

2024年3月14日，原告与三被告签订《股权回购协议》，协议约定，被告一同意回购原告

所有的被告一公司42.8725%股权， 回购价格共计人民币151,206,927.78元， 其中本金119,

980,000元，利息31,226,927.78元。 被告一应当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

定金5,000,000元，分八期支付完毕股权回购款。

被告二自愿将其所持有的被告三59%的股权全部质押给原告，被告三自愿将其所持有的

被告一51.1275%股权质押给原告， 分别于2024年3月25日、2024年3月28日办理了股权出质

登记。 2024年6月7日，原告退出被告一，不再具有被告一公司股东资格。

《股权回购协议》 签订后， 被告一仅向原告支付了定金300万元， 且股权回购款中35,

994,000元的支付期限已于2024年8月31日到期，截止起诉之日，被告一未向原告支付剩余的

200万元定金及35,994,000元股权回购款

综上，原告认为，三被告就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定金及股权回购款，未按约定履行

支付义务的，还就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

后利润影响，该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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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分别于2024年

8月29日、2024年9月14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9日下午2: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下午3:00。

4、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1709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耀彬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246,410,7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7.75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14,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75％。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3人，代表股份246,296,3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73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3人，代表股份20,630,487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3.16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14,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2人，代表股份20,516,0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431％。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王耀彬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2,62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5%。

1.02.候选人：选举魏广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3,63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9%。

1.03.候选人：选举鲍彦丽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2,62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5%。

1.04.候选人：选举王晶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2,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5%。

1.05.候选人：选举赵青松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3,83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0%。

1.06.候选人：选举邹正勤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2,6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王耀彬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2,3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25%。

1.02.候选人：选举魏广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3,33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74%。

1.03.候选人：选举鲍彦丽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2,3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25%。

1.04.候选人：选举王晶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2,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27%。

1.05.候选人：选举赵青松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3,53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84%。

1.06.候选人：选举邹正勤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2,32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25%。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肖金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3,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9%。

2.02.候选人：选举侯东喜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2,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5%。

2.03.候选人：选举王汀汀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46,193,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肖金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3,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74%。

2.02.候选人：选举侯东喜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2,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26%。

2.03.候选人：选举王汀汀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0,413,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李文彬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246,079,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4%。

3.02.候选人：选举张海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244,215,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李文彬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20,298,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28%。

3.02.候选人：选举张海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18,435,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61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和贺维律师通过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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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19日下午4:30在石家庄市体育南大

街385号501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9月18日公司以电话、 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董事魏广民、邹正勤、王汀汀、肖金泉、侯东

喜以视频方式出席。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耀彬主持，监事和高管等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选举王耀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

召集人：王耀彬

成员：王汀汀、肖金泉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王汀汀

成员：魏广民、侯东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肖金泉

成员：魏广民、王汀汀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侯东喜

成员：王耀彬、王汀汀

风险管理委员会

召集人：侯东喜

成员：肖金泉、鲍彦丽

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委员会

召集人：肖金泉

成员：王 晶、赵青松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魏广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赵青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赵青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赵青松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号

联系电话：0311-66500923

传真号码：0311-66508734；

邮政编码：050023

电子邮箱：xgdsb@sina.com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于超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附件：

1、王耀彬先生简历

王耀彬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历任河钢邯钢财务部副部长；河钢舞钢副总经

理、董事、总会计师；河钢宣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董事、总会计师；河钢集团采购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河钢集团副总经理，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耀彬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2、魏广民先生简历

魏广民先生，中共党员，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邯钢酸洗镀锌厂副厂长、厂长，邯钢

中板厂厂长，河钢邯钢系统创新部副部长、部长，河钢邯钢西区运营管理部部长，河钢邯钢党委组织部部

长、人力资源部部长，河钢邯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河钢集团德高中国首席运营官(COO)兼行政总监。 现

任南非 PALABORA� MINING� COMPANY� PROPRIETARY� LIMITED董 事长 兼 CEO，Palabora�

Copper�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魏广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3、鲍彦丽女士简历

鲍彦丽女士，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河钢邯钢邯宝公司人力资源部副

部长、部长，邯钢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河钢集团战略发展部三级专家。 现任河钢集团总法律顾问、

法务合规部部长， 南非PALABORA� MINING� COMPANY�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Palabora�

Copper�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鲍彦丽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4、王晶女士简历

王晶女士，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冷轧薄板厂团委书记、河钢集团

团委青工处处长，河钢集团国贸公司综合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河钢

集团国贸公司海外事业部部长、河钢集团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河钢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河钢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晶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信行

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5、赵青松先生简历

赵青松先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历任河钢邯钢集团办公室秘书、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科长、证券

事务代表，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处处长、资本运营处处长、证券事务代表，河钢集团资本运

营部主任经济师、 证券事务专员， 河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风控负责人。 现任南非PALABORA�

MINING� COMPANY�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Palabora� Copper�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赵青松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6、邹正勤先生简历

邹正勤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唐钢石人沟铁矿采矿车间技术员、办公室秘

书、团委书记、办公室副主任；唐钢滦县司家营铁矿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综合管理部部长、董事会秘

书、总经理助理；河钢矿业司家营铁矿董事长秘书、综合部部长、董事长；河钢矿业承德柏泉铁矿矿长；河

钢矿业研山铁矿执行董事；河钢矿业综合管理部副部长、部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主任，总经理助理。 南非PALABORA� MINING� COMPANY�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CEO助

理，Palabora� Copper� Proprietary� Limited董事，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邹正勤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7、肖金泉先生简历

肖金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历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助教，中国政法

大学法律系宪法学讲师，北京市南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现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联合党委书记、高

级合伙人，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肖金泉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8、侯东喜先生简历

侯东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历任原河北矿冶学院自动化系辅导员，原河北

理工学院团委书记，原河北理工学院宣传部部长，原河北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书记、副教授，原河北理

工大学轻工学院书记、教授，渤海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政府督导专员，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侯东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9、王汀汀先生简历

王汀汀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博士。 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

系，2004年6月至今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汀汀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10、于超先生简历

于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河钢集团资产财务部会计

管理高级经理，河钢资源经营财务部部长、会计机构负责人。 现任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于超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证券代码：000923� � � � �证券简称：河钢资源 公告编号：2024-27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19日下午5:30在石家庄市体育南大

街385号501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2024年9月18日公司以电话、 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

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张海涛先生主持会议，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张海涛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简历：

1、张海涛先生简历

张海涛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会计师。历任邯钢股份公司财务部财务科科员，邯钢公司财务部科

员、会计科副科长、科长，河钢股份资产财务部会计管理处处长、经营财务部会计管理高级经理，河钢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钢集团审计部负责人、副部长。 现任河钢集团审计部

部长，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海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无失

信行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证券代码：605378� � �证券简称：野马电池 公告编号：2024-050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荣吉路8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0,375,6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19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一军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翔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02,960 99.9481 55,220 0.0393 17,500 0.0126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303,100 99.9482 55,500 0.0395 17,080 0.0123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96,960 99.9439 56,620 0.0403 22,100 0.015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98,080 99.9447 55,500 0.0395 22,100 0.0158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96,020 99.9432 62,040 0.0441 17,620 0.0127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97,140 99.9440 60,920 0.0433 17,620 0.0127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94,740 99.9423 57,140 0.0407 23,800 0.017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97,640 99.9444 55,940 0.0398 22,100 0.015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无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

通过。

3、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霞、程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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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智成北街3号院交控大厦1号楼5层5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普通股股东人数 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4,058,2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4,058,2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45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45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交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 公司董事长郜春海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吴智勇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王智宇先生、董事会秘书黄勍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增加董事会席位暨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881,296 99.8448 155,998 0.1367 21,000 0.0185

2、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866,161 99.8315 185,733 0.1628 6,400 0.0057

3、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851,161 99.8183 200,733 0.1759 6,400 0.005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增加董事会席位暨修订 《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3,869,383 99.4801 155,998 0.4581 21,000 0.0618

2

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

员的议案

33,854,248 99.4356 185,733 0.5455 6,400 0.0189

3

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

的议案

33,839,248 99.3916 200,733 0.5895 6,400 0.01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议案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秦立男律师、巩晓青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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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4年

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

担保金额上限为354.91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如果

下属公司在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

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345.11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不超过144.67亿元人民币，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200.44亿元

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额度内，将

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张家港协鑫超能云动科技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88,267万元

调剂至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苏州鑫固新能源有限公司、灵山鑫兴新能源有限公司、浙

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协能鑫展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赣州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鑫铭新能源有限公司使用。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经审批担保额度 已调剂使用额度 本次调剂担保额度 调剂后担保额度 调剂后担保余额

调剂后可使用担保

额度

张家港协鑫超能云

动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 -88,267 11,733 2,620 9,113

苏州鑫固新能源有

限公司

34,000 - 34,100 68,100 56,888.33 11,211.67

灵山鑫兴新能源有

限公司

8,000 - 8,300 16,300 3,289.35 13,010.65

浙江协鑫鑫宏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 10,000 10,000 - 10,000

沛县鑫熠辉新能源

有限公司

- 13,967 13,967 3,933.07 10,033.93

赣州协能新能源有

限公司

- - 6,900 6,900 6,899.84 0.16

重庆鑫铭新能源有

限公司

- - 15,000 15,000 15,000 -

合计 142,000 - - 142,000 88,630.59 53,369.41

三、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4年7月12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安徽协鑫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协鑫” ）分别与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金租” ）签署了《保证合

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安徽协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吉安协晶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安协晶” ）向长江金租申请的本金为674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

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长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

合同对吉安协晶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674万元

人民币。

2、2024年8月9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

智慧能源” ）与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银金租”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鑫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鑫

固” ） 向浦银金租申请的最高债权余额不超过68,069.73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4月24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苏州鑫固在68,069.73万

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浦银金租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

订的合同为准。

2024年8月9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光智

慧” ）与浦银金租签署了《权利质押合同》，鑫光智慧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鑫固向浦银

金租申请的债权金额为34,261.1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浦银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苏州鑫固享有的全部债权， 主债权期限自

2024年4月24日至2026年10月21日，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2024年8月9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鑫光智慧与浦银金租签署了《权利质押合同》，鑫光

智慧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鑫固向浦银金租申请的债权金额为14,036.57万元人民币融

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浦银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

同对苏州鑫固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自2024年8月9日至2027年2月21日，具体以实际签

订的合同为准。

2024年8月27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鑫光智慧与浦银金租签署了《权利质押合同》，鑫光

智慧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鑫固向浦银金租申请的债权金额为14,159.9534万元人民币

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浦银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

合同对苏州鑫固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自2024年8月27日至2026年8月21日，具体以实

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权利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56,888.33万元人民币。

3、2024年8月9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浦银金租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沛县鑫熠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沛县

鑫熠辉” ）， 向浦银金租申请的最高债权余额不超过13,966.7085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8月9日至2027年2月21日期间沛县鑫熠辉在13,

967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浦银金租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

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2024年8月9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西安协能鑫展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协

能鑫展” ）与浦银金租签署了《权利质押合同》，西安协能鑫展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沛县鑫

熠辉向浦银金租申请的债权金额为3,933.0726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浦银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沛县鑫熠辉享有的全部债权，

主债权期限自2024年8月9日至2027年2月21日，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3,933.0726万元人民币。

4、2024年8月21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浦银金租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灵山鑫兴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山鑫

兴” ）向浦银金租申请的最高债权余额不超过16,248.9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6月21日至2027年2月21日期间灵山鑫兴在16,248.90万元

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浦银金租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

的合同为准。

2024年8月9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钦州鑫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钦州鑫佩” ）

与浦银金租签署了《权利质押合同》，钦州鑫佩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灵山鑫兴向浦银金租申

请的债权金额为3,611.3771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

保的主债权为浦银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灵山鑫兴享有的全部债权， 主债权期限自2024

年6月21日至2027年2月21日，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权利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3,289.35万元人民币。

5、2024年8月27日，公司与鑫源融资租赁（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租赁” ）

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溪协鑫” ）、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协鑫” ）、协鑫智慧能源向鑫源租

赁申请的本金为8,5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

的主债权为鑫源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兰溪协鑫、嘉兴协鑫、协鑫智慧能源享有的全部债

权，主债权期限为3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8,500万元人民币。

6、2024年8月28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西协鑫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西协鑫” ）分别与长江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江西协

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赣州协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协能” ）向长江金租申请

的本金为6,899.84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

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长江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赣州协能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

权期限12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6,899.84

万元人民币。

7、2024年8月29日，公司与浙江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融”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鑫宏” ）向浙江建融申请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8月29日至2025年8月28日期间浙江鑫宏

在1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浙江建融办理约定的各类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

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8、2024年8月30日，公司与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租赁” ）签署了《保证

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算（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算

上海” ）向华润租赁申请的本金为4,8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润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协鑫智算上海享有的全部债权，

主债权期限为3.5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4,800万元人民币。

9、2024年9月11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鑫坤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州鑫坤能” ）与徐州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金租” ）签署了《股权

质押合同》， 约定苏州鑫坤能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高唐协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高唐协辰”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1,05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高唐协辰享有的全部债权，主

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50万元人民币。

10、2024年9月11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山东协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协

鑫” ）与恒鑫金租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山东协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滕州协恒综

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协恒”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830万元人民币融资

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

对滕州协恒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830万元人民币。

11、2024年9月11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山东协鑫与恒鑫金租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

约定山东协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临沂沂河新区鑫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临沂沂河鑫能” ）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42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

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临沂沂河鑫能享有的全部

债权，主债权期限9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420万元人民币。

12、2024年9月11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山东协鑫与恒鑫金租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

约定山东协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兰陵鑫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兰陵鑫

能” ） 向恒鑫金租申请的本金为38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股权质押担

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恒鑫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兰陵鑫能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

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80万元人民币。

13、2024年9月11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协鑫数字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协鑫” ）分别与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 ）签署了《保证合

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湖南协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儋州协程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儋州协程” ）向中航租赁申请的本金为1,604.11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

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中航租赁基于融资

租赁主合同对儋州协程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

币。

14、2024年9月11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菲鑫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菲鑫” ）分别与重庆鈊渝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鈊渝” ）签署了《保证

担保合同》和《质押担保合同》，约定公司和四川菲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鑫铭新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鑫铭” ）向重庆鈊渝申请的本金为15,0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重庆鈊渝基于

融资租赁主合同对重庆鑫铭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

币。

15、2024年9月18日，公司与福建海西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西金租” ）签

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智鑫华新能源科技（苏州吴江）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协智鑫华（苏州吴江）” ）向海西金租申请的本金为374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

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海西金租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

协智鑫华（苏州吴江）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为8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6、2024年9月19日，协鑫智慧能源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以下简

称“广州农商行华夏支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

州协鑫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储能” ）向广州农商行华夏支行申请的本金为1,

6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广州农商行华夏支行基于

企业借款主合同对广州储能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9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7、2024年9月20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淮安鑫固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交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租赁” ）签署了《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

中交租赁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涟水鑫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涟水鑫固” ）向中交租

赁申请的本金为7,7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

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中交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涟水鑫固享有的全部债权，

主债权期限24个月，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

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情形

担保总额 担保余额

担保总额

占2023年度经审计合并报

表净资产的比例

担保余额

占2023年度经审计合并报

表净资产的比例

一、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

2,587,423.84 235.75% 1,600,378.94 145.82%

1、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 （不包括对子

公司的担保）

68,157.87 6.21% 45,288.31 4.13%

2、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1,511,302.23 137.70% 809,846.39 73.79%

3、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

保

1,007,963.74 91.84% 745,244.24 67.90%

二、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10,000.00 0.91% 9,918.70 0.90%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1日


